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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43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地熊”、“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21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0,000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0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00,000股，占发行总量的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30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5,70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8.07元/股，大地熊于2020年7月13日（T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大地熊”A股5,700,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获配数量，于2020年7月15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
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月15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
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7月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
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
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524,17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3,511,80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24314%。
配号总数为47,023,618，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47,023,61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124.8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900,000股）股票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400,000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600,000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3241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14日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林海”、“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１９号）。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申港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４８７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７４．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９．５２３８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４．００％。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４．８２６２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３．７２６２万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２３．７５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９％。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１，４２７．４７６２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７．２０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德林海”股票４２３．７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披露的《无锡德林海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
获配金额的０．５０％（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
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
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５１９，１８４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７，４１４，６８２，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３３２９２％。 配号
总数为３４，８２９，３６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４，８２９，３６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５９．５２３８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４．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４．８２６２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４，１０９．６６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１４２．７５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０．９７６２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３１％，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９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５６６．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６９％，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１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５３００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 4,95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4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70.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7.4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周三）上午 0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力合微”）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272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
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00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3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与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95.5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9.5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91元/股。发
行人于2020年7月13日（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力合微”A股769.5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7月15日（T+2日）披露的《深圳市力合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2020年7月15日（T+2日）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佣金费率
为0.5%，应缴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获配金额*0.5%），资金应于2020年7月15日
（T+2日）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月15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账户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516,41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31,198,64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66453%。配
号总数为62,397,29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2,397,2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54.41
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1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56.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3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60%，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26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28860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14日（T+1日）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１，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８０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瑞新材”，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４８”。

２．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
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 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８．１８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万
股。

３．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
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６３４，４４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６８，７５８，５７５．５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５，５５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０２，０２４．４４。

５．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数量为３５，５５８股，包销金额为１，００２，０２４．４４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１３３０５％。

６．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国健”、“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21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及
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1,621,142 股。 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081,057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2,129,169 股，占发行总量的 3.46%。

最终战略配售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951,888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
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7,783,973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2%；网上发行数量为 11,708,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19.6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59,491,973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18 元 / 股，三生国健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三生国健”A 股 11,708,000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在 2020 年 7 月 16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
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
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
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521,889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45,530,374,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71470%。配号总数为 91,060,748，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1,060,7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888.83 倍 ，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
数倍，即 5,949,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1,834,473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657,5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87818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朋微”、“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２，８２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１２１６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８２０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４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１，８７５．３０万股，占最终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８０３．７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本次发行
价格为２８．３０元 ／股。

芯朋微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芯朋微”股票８０３．７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披露的《无锡芯朋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
对象中，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以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５１９，８９４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３３，０９０，５５２，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２８７９０％。 配号
总数为６６，１８１，１０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６，１８１，１０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１４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１１７．２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２６７．９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７．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７１．６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３８３８７％。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